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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商中国”或”本行”）按照《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进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工作并持续完善信息披

露内容。 

一、资本充足率 

1.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南商中国的资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位，即包括南商中国总行及各分支

机构。南商中国目前尚无需要纳入并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财务并表与资本充足率计

算范围无差异，均为南商中国法人口径数据。 

根据南商中国目前的资产及资本构成状况，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如下： 

(1) 资本的构成状况 

南商中国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

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

东资本可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少数股东资本

可计入部分；二级资本包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由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商香港”）为南商中国的单一股东，

并无少数股东资本，并未发行优先股等资本工具。同时南商中国也无直接或间接持

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因此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工具及其溢价和相应的资本扣除项，均不适用于本行。 

(2) 风险加权资产构成状况 

本行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以及操作风险

加权资产。 

2. 资本充足率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

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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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核心一级资本 1,473,27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6,29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456,987  

其他一级资本 0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0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0  

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68,374  

其他二级资本 0  

总资本净额 1,525,361  

风险加权资产 9,257,27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5.7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5.74% 

资本充足率 16.48% 

  

监管最低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储备资本要求（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2.5% 

逆周期资本要求 - 

附加资本要求 - 

二、信用风险相关情况 

本行信用风险资本按照权重法计算，截至6月底的信用风险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用风险总额   

1.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总额 14,013,621  

2.表内信用风险缓释后暴露总额 13,419,437  

3.表外信用风险转换后暴露 1,846,469  

4.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126,302  

5.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权重法） 8,604,055  

贷款质量   

1.逾期贷款总额 104,466  

2.不良贷款总额 72,791  

3.贷款损失准备 141,165  

截至2020年6月，本行无资产证券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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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风险相关情况 

本行市场风险资本按照标准法计算，截至6月底的市场风险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9,729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标准法） 121,618  

市场风险期末风险价值 152  

市场风险平均风险价值 113  

四、操作风险相关情况 

本行操作风险资本按照基本指标法计算，截至6月底的操作风险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42,528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标准法） 531,606  

五、股权投资及其损益 

截至2020年6月，本行无股权相关投资。 

六、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情况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

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银行账

簿记录的是商业银行未划入交易账簿的相关表内外业务。利率风险按照来源的不同，

可以分为重新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本行的银行账

簿利率风险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重定价期限的错配，包括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头寸

的风险。本行主要通过利率敏感缺口分析来管理银行账簿所承受的利率风险。 

以2020年6月底本行银行账簿重订价缺口数据测算，在人民币的市场利率对我

行不利的方向移动250个基点，其余各币种的市场利率对我行不利的方向移动200个

基点并维持12个月的情况下，对本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为人民币12,706万元，对本

行经济价值的影响为人民币77,3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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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行为非上市公司，无季度和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上述数据均为未

经审计数据，最终结果以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七、净稳定资金比例情况 

按照《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本行属于非高级法银行，要

求非高级法商业银行应当至少按照半年度频率，在财务报告中或官方网站上披露最

近两个季度的净稳定资金比例、可用的稳定资金及所需的稳定资金期末数值。 

本行最近三个季度末净稳定资金比例优于监管要求的标准。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3 月 2019 年 12 月 

可用的稳定资金      9,177,564       8,876,912       8,615,828  

所需的稳定资金      6,108,687       6,019,968       5,943,443  

净稳定资金比例 150.24% 147.46% 144.96% 

 

注：本行为非上市公司，无季度和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上述数据均为未

经审计数据，最终结果以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